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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出埃及──摩西之一 
 

來 11:24-26 
 

來 11:24 摩西因著信，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。25 他寧可和神的百

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26 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

更寶貴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。 
 

引言、我愛摩西 
 

在一段相當長的日子裡，我認為聖經中真正有信的人只有一個，就是摩西，只有摩西一個出

類拔萃鶴立雞群，真正配稱為有信之人。其他人的信，亞伯拉罕固然也很了不起，但不免比

較平和，以撒、雅各、約瑟等的信平庸粗淺，就更不足觀矣。保羅的信當然也了不起，但畢

竟已經是新約時代，各種啟示已經清晰明白，要信呢，理論上說，就相對容易一點了。甚至

連主耶穌基督，我口裡當然不敢對祂的信心有微言，但潛意識裡，我總疑心自己因著祂畢意

是上帝兒子嘛，一定有某些神能、靈丹、秘訣幫助祂信得容易一些，所以呢，就總不能一往

情深地打從心裡佩服。唯有對於摩西一個，一個凡肉之軀，竟然能信得如大仁大義，可歌可

泣，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，都令我「神魂顛倒」，五體投地。 

 

今天回想，這種看法不免粗淺和片面，這點是不在話下的了。因為一切的信，都扣連於對天

家、對天父與對祂賜給我們的兒女名份的深情盼望，都是一體相同、本質無異的。不過，話

說回來，聖經卻也不是一味的「平均主義」，將所有人的信都一律拉平不分高下。摩西的信

出類拔萃鶴立雞群，從某角度講，仍然是千真萬確不容否定的。 

 

可以這麼說，摩西的信與所有有信之人的信，本質與內涵都是一樣的，不分高下；令摩西的

信高人一等的，是他的信的那個「格」的高人一等。這個「格」如何高於尋常，真是無法言

傳而只能意會。筆者是個文學人，只曉用文學來打個比方，這就好像屈原的辭賦、杜甫的詩

歌、魯迅的文章，相對於其他作家的同類作品，它們的那個「格」總是高出很多。 

 

還是說得具體一點吧，摩西的信這個高出來的「格」究竟又是甚麼呢？簡單來說，可以分為

兩點，第一點是比較「客觀」的，就是： 

 

人皆有信，你最多情 

 

信愛同源，所以，一切有信的人都應該是有情的。不過，摩西的信卻是更加情深無限──骨

肉情、民族情、家國情，還有更了不起的，就是他與上帝之間超乎想像的「友情」【容後詳

說】，飽滿、沉重、深邃、曲折、綿長，大情大義，都充滿在摩西的信仰人生之中，足以感

動天地，照耀千秋。這就是我特別崇敬摩西之信的客觀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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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說「客觀」，因為這一點表面上看來，大家或者都會同意，而大多數「牧師」和「學者」

大概也會同意。不過，若果真是這樣，告訴大家，我就不會這麼「愛」摩西了。我特別愛摩

西，甚至愛得「心痛」，還有第二個遠為曲折的「主觀」原因： 

 

眾口稱善，爾（你）實含冤 

 

許多人口裡稱讚摩西，但摩西一生到死，甚至到了現在，都仍然蒙受著許多誤解與冤屈。我

很早就發覺有好些「牧師」或「解經家」，總愛對摩西說三道四胡說八道。在聖經明明白白

地「讚賞」摩西的地方，例如希作來書的本段經文，他們就「跟風」大讚一通，甚至把他捧

上天上；但在聖經如實記載摩西生平事跡的地方，例如記述他「四十歲時殺人逃命」、「八

十歲上帝呼召他時他卻推三推四」、「晚年更在盛怒之下擊打磐石」等事跡的地方，卻忽然

擺出個「道德家」甚至「聖人」的嘴臉，落井下可，一沉百踩，指責摩西魯妄、衝動、犯殺

誡、沒有信心、自以為是、EQ 太低、欠領袖風範、甚至「晚節不保」。 

 

這些「牧師」或「解經家」只會跟紅頂白，只會用他們「抽像的信條教規」，坐在冷氣辦公

室內來量度人。我已經講了無數次，真正的信必須有血有肉，摩西的信，背負著多少的血汗

和眼淚（詳見下文），我疑心這些「牧師」或「解經家」連個邊都揩不到。但這些人，自古

至今，都竊躆著某些「高位」指手劃腳，評頭品足。 

 

聖經中，如此偉大，又如此被眾人誤解，受盡屈辱的，除了主耶穌外，就一定是摩西。如果

摩西的信一直都受到「合理公道」的評價的話，我不會特別鍾愛摩西，因為「他已經得了他

應得的了」。但沒有，摩西偉大的信，至今仍然含冤莫白，飽受曲解。不過，亦正正因為摩

西的信這樣含冤莫白，飽受曲解，就更加足以證明，他的信的確是超越群倫，非同一般、不

是凡夫俗子可以理解體會的。 

 

本來，講述摩西的信，隨便可講一年半載，不過，為保存希伯來書十一章本身的脈絡與主旨

──即著意凸顯各人的信的一體相同而非高低有別，我就忍忍手，只用兩篇來簡述摩西的

信，這兩篇分別是「一出埃及」和「二出埃及」。今天先說第一篇。稍後若有機會，我會再

為大家詳細解說刻畫摩西超越群倫的動人之信。 

 

 

一、摩西因著信，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
 

講到摩西的信，我們很快就會想到他八十歲的時候，怎樣浩浩盪盪地領著可能多達二百萬以

色列人出埃及，以及在紅海一舉殲滅法老全軍等等的「壯舉」。不過，聖經作者，卻更加希

望我們在意於信仰的內涵而不是外在的表現。摩西，其實在他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前的四十

年，他自己已經一個人出了埃及一次了。那次就是「一出埃及」，也是今天要說的重點。故

事是大家熟悉的，只據經文簡述一遍： 

 

出 2:11-15 後來，摩西長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裏，看他們的重擔，見一個埃及人

打希伯來人的一個弟兄。他左右觀看，見沒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裏。

第二天他出去，見有兩個希伯來人爭鬥，就對那欺負人的說：「你為甚麼打你同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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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呢？」那人說：「誰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？難道你要殺我，像殺那埃及人

嗎？」摩西便懼怕，說：「這事必是被人知道了。」法老聽見這事，就想殺摩西，但

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 

 

徒 7:23-29 他將到四十歲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；到了那裏，見他們一

個人受冤屈，就護庇他，為那受壓的人報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為弟兄必明白神

是藉他的手搭救他們；他們卻不明白。第二天，遇見兩個以色列人爭鬥，就勸他們和

睦，說：「你們二位是弟兄，為甚麼彼此欺負呢？」那欺負鄰舍的把他推開，說：「誰

立你作我們的首領和審判官呢？難道你要殺我，像昨天殺那埃及人麼？」摩西聽見這

話就逃走了，寄居於米甸；在那裏生了兩個兒子。 

 

根據這兩段經文所記的事蹟來講摩西的信心，我們很快、很自然就講到摩西如何有民族氣

節、有骨肉之情、有信仰執著──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，意思是不肯以埃及王子的身分獨

享榮華，寧願與以色列同胞們同甘共苦。這講法大概沒錯，我下面也會說到。不過，大家讀

經若不是人云亦云，而是多少用心細想，有一點是不得不有所交待的，就是摩西如何對待她

的養母──法老女兒？ 

 

埃及人（法老王）逼迫以色列人是一回事，但法老女兒對摩西畢竟有救命與養育之恩，卻是

另一回事！看聖經如何記載： 

 

出 2:5-10 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，她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。她看見箱子在蘆荻中，

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。她打開箱子，看見那孩子。孩子哭了，她就可憐他，說：「這

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。」孩子的姊姊對法老的女兒說：「我去在希伯來婦人中叫一

個奶媽來，為你奶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」法老的女兒說：「可以。」童女就去叫了

孩子的母親來。法老的女兒對她說：「你把這孩子抱去，為我奶他，我必給你工價。」

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孩子漸長，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，就作了她的兒子。

她給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說：「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。」 

 

大家留意，法老女兒是明知救回來的是希伯來人的孩子，即是說，她也是違抗了他父王殺絕

希伯來男嬰的命令，與摩西的親生父母一樣。而且，她既能一眼認出摩西是希伯來人，我就

有理由疑心她也是一早就知道所謂「乳娘」根本就是摩西的生母，只是裝作不知而已。這位

法老女兒，從某角度看，實在頗有大義滅親的氣度。我上文已經強調過，摩西的信的「格」

之所以高人一等，正在於他特別有情，對於這位頗有仁義之心，而於他更有救命與養育之恩

的養母──法老女兒，摩西可以全不念舊、毫不動情嗎？ 

 

我在上一篇講章裡再三強調，真正的信心必須是具體的、有處境的、有血有肉的。摩西當然

愛自己的骨肉同胞，崇敬自己的希伯來先祖的信仰，但他卻絕對不是一個狹隘自負的「民族

主義者」、冥頑不化的「原教旨主義者」、或濫殺無辜的「恐怖份子」。摩西天生就是個多

情人，對法老女兒不可能冷酷無情地說反就反。（不像今天的人動不動就「造反」──三反

五反、逢ｘ必反。）我們讀聖經，必要讀得上心在意： 

 

來 11:24 摩西因著信，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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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「長大了」究竟是多大呢？ 

 

徒 7:23 他將到四十歲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； 

 

我們看到，摩西這個「長大了」是「將到四十歲」的時候，其實並不小了。若他是個狹隘的

民族主義者或教條主義者，老早就應跑回同胞那裡，又或倒過來利用王子地位，密謀政變推

翻埃及人的統治。但摩西沒有，卻遲到四十歲，才「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」。 

 

我們再看，經文雖說摩西「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」，但聖經沒有一處地方記載他要「反叛

她的養母──法老女兒本身」。他「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」，重點是不貪圖埃及王子的尊

位與榮華，以及珍惜他希伯來人的身份與信仰，卻沒有「沖」著她養母──法老女兒的任何

暗示。甚至我們看到後來摩西四十歲時殺死埃及人，以及八十歲時公開與老法王作對，在很

大程度上，都不是摩西故意挑起的。因為單就摩西本人來說，不僅法老女兒，整個埃及其實

都對他有恩，給他最好的教育和供養。而我們也看到，摩西本人，對埃及也沒有甚麼本然的

敵意與仇恨──我再說一遍，摩西絕對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或原教旨主義者。 

 

筆者大膽假設，摩西要等到他「長大後」，即「將到四十歲」一個不算小的年紀，才「心中

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」，甚至並未想到真的「脫離埃及」或公然反叛（後來殺人和

逃亡都是意外和被逼的），部分的原因，就是仍然感激養母──法老女兒的恩義，不忍心公

然反抗埃及以至傷害這位年邁的養母。對於摩西這個大仁大義之人，這個推想是完全合情合

理甚至必需的，因為，這樣才更能見到他的信的「格」究竟有多高──連對仇人或仇人的兒

女，都這樣講道義恩怨分明，才配稱為大仁大義的有信之人。 

 

這個「情節」，多少使我聯想到大衛兩度面對他的宿敵掃羅，卻刀下留人，不忍心殺害畢竟

對自己有提携之恩的掃羅；又想到三國演義裡面，在華容道上，關羽因為念及昔日知遇之情

而「義釋曹操」的片段。大抵一切大情大義之人，品性才情都是一體相同。 

 

死抓住幾條「抽象的教條和教義」，然後就「六親不認」地去照足字面執行，

看似「大有信心」，其實是「冷血無情」。這種比上帝還要「公義」和「神聖」

的人，實在非常可怕。唯是有信的人，必須同是有情，因為無情的人不能信。

想想，亞伯若是無情，怎能在上帝賜下的羊皮衣上面看到上帝的慈父心腸？亞

伯拉罕等列祖若是無情，怎能知道天父的本意是要賜給他們更美的家鄉與更美

的名份？無情人，怎能信有情天？ 

 

這些有信之人都有情，不過，摩西卻更是多情（甚至因為「太多情」而蒙受不

白之冤）──就連敵人的女兒的一點恩義，他都不敢或忘，這一點，更足以證

明摩西之信如何地超越群倫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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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他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 
 

當然，摩西因著信，長大了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，解釋的重點仍應在後面部份：「不肯

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」。至於我第一點的詳細解說，目的是要大家放下狹隘膚淺的民族主義和

教條主義，用一個更加動情的心胸眼界，去明白摩西之所以「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」的真

正意義和偉大內涵。 

 

事實上，埃及人，對摩西本人，有「私恩」，對以色列全族，卻有「公仇」，正是： 

 

情仇兩不分，愛中偏有恨──恩怨同重！ 
 

──香港電視劇《倚天屠龍記》主題曲歌詞 

 

我們必須知道，摩西的信，是處於這樣左右兩難恩怨糾纏的處境中的，當中的痛苦掙扎，進

退兩難、實在難以言喻。【這令我想起《倚天屠龍記》中的張無忌，還有《天龍八部》裡的

蕭峰（喬峰）】最後，摩西「公以忘私」──「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

罪中之樂」。不過，我們必須弄清楚，導致摩西與埃及人決裂的關鍵卻不是「公仇」，即不

是狹隘地要為以色列人報仇，而是來自另一重更加偉大綿長的「亦公亦私的大恩」。 

 

當年，「把他從水裏拉出來」的是他的養母──法老女兒，但摩西從他的生母的口中更加知

道，真正「把他從水裏拉出來」的，是以色列的上帝，是出於以色列的上帝不可言說的恩典

和揀選。所以，對他真正有救命與養育之恩的，是上帝，而這份恩義，又必須連繫於以色列

人一切有信的先祖。意思是，摩西蒙恩，既是上帝直接的關愛（這是「私恩」），也是父祖

輩間接給他的庇蔭（這是「公恩」）。這裡一點都沒有矛盾，法老女兒的養育之恩，以色列

先祖的庇蔭之恩，上帝的揀選救命之恩，摩西統統都不敢稍忘，於是，他的一生，都是鞠躬

盡瘁，死而後已地報恩── 

 

首四十年，埃及宮中盡孝，報答養母養育之恩； 

四十歲時，看望骨肉同胞，報答先祖庇蔭之恩； 

八十歲後，領同胞出埃及，報答上帝揀選之恩。 

 

明乎此，我們才了解經文中的對比所在： 

 

他（摩西）寧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願暫時享受罪中之樂。 

 

我們沒有任何證據明示暗示摩西在埃及宮中做了甚麼罪大惡極的事，而且，聖經說「摩西學

了埃及人一切的學問，說話行事都有才能」（徒 7:22），據此，我們就更知道即使在埃及宮

中的時候，摩西都已經是個十分端正勤奮的人。再者，就算享受一下宮中的榮華財物，也不

算是甚麼罪，記得，聖經並沒有禁慾主義的思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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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摩西覺得有罪的，不是他享受到埃及皇宮中的某種快樂，而是他深深自責：「為何只有他

自己一人獨享？」有罪的不是享樂本身，而是撇下自己骨肉之親獨自享樂。我也說過，摩西

也不是不感激於法老女兒的恩義，而是哀嘆於這種恩義，為何不能遍及於他一切同在一個上

帝應許下的同胞骨肉── 

 

再好的東西，若只有他一人獨享，對於大仁大義的摩西，都是罪！ 

 

而他一人獨享的東西越好，摩西的罪咎感就更大！ 

 

這個，正就是摩西之信的「格」之所以高人一等的地方！ 

 

所以，一個人獨享宮中之樂就是「罪中之樂」，重點不在哪享受到的到底是甚

麼「樂」，而是「一人獨享」就是罪──罪在背叛了自己的同胞。倒過來說，

摩西甘於與自己的同胞一同受苦，這個就是「義」，重點也不在受甚麼苦，而

在「同受」。 

 

還有更重要的，是「一人獨享」更背叛了上帝的恩義和祖先的庇蔭，忘記自己

蒙恩不是因著自己和為了自己，而是有著上帝的深情厚意，並蒙受著先人的福

蔭──先祖們曾為此作出了許多努力和犠牲。故此，自己「一人獨享」，忘記

要使同胞（這是先祖的願望）以至萬民（這是上帝的願望）得福的使命，不管

自己正在享受的是甚麼「樂」，統統都是「罪中之樂」。 

 

總之，是「罪」還是「義」不在於外在的行為，而在於你有否緊緊扣連於你與

上帝及先祖（祂的子民）的關係。關係為本，是基督信仰講信的基本向度。 
 

 

三、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，因他想望所要

得的賞賜 
 

有些解經者死抓著字面，糾纏於摩西是舊約中人，對甚麼新約中關於「基督」的教義應該不

很明白，於是花許多唇舌解釋「他看為基督受的凌辱」一句，實在是無中生有的。其實，希

伯來書的全書主旨，以及第十一章中的信心名單，正正是要打破這個所謂「新、舊兩約」的

隔陔，高度凸顯自古至今，一切有信的人都是「一體同信」的。 

 

有了新約的啟示，許多舊約預表和信息是清楚了，可以這麼說。但信仰畢竟就是「信」，古

往今來，信的定義，都是「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未見之事的確據」。舊約中人有他們未看得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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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的地方，故而必須有信，我們今天的人何嘗就甚麼都看得清呢？【參林前 13 章】特別在

末世的苦難、逼迫與欺哄之中，有著許多似明未明的東西，同樣很需要信。我們與我們信仰

的先輩，「起跑點」雖然不同，但「終點」卻是一樣，都是遙盼著基督再來帶給我們更美的

家鄉，對於我們所有人，這些都是「未見之事」，都同樣需要信。 

 

再回頭看這一節聖經。第二點告訴我們，罪，指的是一個人沒有進入一個適當的關係，並且

沒有盡上這個關係所預設的本份。義，倒過來，指的就是一個人進入一個適當的關係，並且

盡上這個關係所預設的本份。對於摩西，脫離「埃及」，回歸「以色列」，就是進入一個適

當的關係，並且盡上這個關係所預設的本份。將摩西的典範放大到包括所有基督徒（連同舊

約信徒在內）的處境，這就是「脫離世界，回歸基督」。 

 

摩西寧願不要「埃及之樂」，「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」，重點不在當中有甚

麼不好的地方（就算有也是另一回事），而是「埃及」不是他的「家鄉」，與

他沒有真正的「名份」──他不屬於「埃及」，「埃及」亦不屬於他。摩西卻

寧願「與以色列同胞一同受苦」，重點也不在於以色列人本身有甚麼了不起的

地方，而是「以色列」是他的「家鄉」（是他緣出的家鄉，也是他盼望中的家

鄉），與他有真正的「名份」──他屬於「以色列」，「以色列」亦屬於他。 

 

一個人認定上帝賦與他的身份（名份），安心立命，這就是義，也是信。我說

過，信心的終極賞賜之一，是得著上帝兒女的名份，想想，若一個人連人間的

名份（例如家族身份、民族身份）都不珍惜愛護，他會珍惜愛護上帝賜與他的

名份嗎？所以，「安份」就是信，如此有信的人才配得神兒女名份的恩典。 
 

 

結語、你想家嗎？ 

 

今天，是個現實主義、實用主義、實利主義的年代，所謂「有奶就是娘」，「會抓老鼠就是

好貓」的觀念，已經成為打不倒的真理。 

 

我是中國人，祖藉是廣東珠海（以前叫中山），卻出生於澳門，一個葡萄牙殖民地，少年時

代又移居香港，一個英國殖民地。後來，為了旅遊的方便，我領取了一個「葡國戶照」，卻

是在拿著這個「戶照」過關的時候，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「抬不起頭」的失落感： 

 

一個中國人，卻活在英國殖民地，又拿著個葡萄牙戶照，算是甚麼人呢？ 

 

我說過了，大家早慣了「有奶就是娘」，能方便過關的，管它是甚麼國籍的戶照呢？若你這

樣想，也就算了，你聽這篇道，甚至關於希伯來書的一系列的信息，大概也是白聽的了。 

 

應當知道，人之所以為人，甚之人之所以能信，就因為他懂得「想家」──想要尋找自己生

命的根源與歸宿。我拿著一張可說是「不屬於自己」的葡國戶照已經失落如此，何況，摩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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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年來領著一個「不屬於自己」的埃及王子的身份，是何等痛苦、失落以至於羞愧呢！我

自己是中國人，不能夠堂堂正正做中國人，卻閃閃縮縮「冒充」葡國人，已經有愧於心，無

法安身立命。摩西，一個這樣有信復多情的人，就必定更加有愧於心，不能安身立命，必定

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源與歸宿，直至上溯到上帝所揀選的列祖列宗，以至上帝自己為止。 

 

民族感情（不是民族主義），對一個人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、它可以建立一個人慎終

追遠、感恩圖報的優美性情，奠定一個人高尚的信仰人格，他的信的「格」的高下，基本上

是由此奠定的。第二、只要不固步自封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，那麼「訪古尋根」的訴求，總

可以幫助你去鍥而不捨地尋找天地根源，也強化你對更美的家鄉的想望，換言之，就是幫助

你將信仰扣連於一個廣闊的天地而不是個人的感覺和短暫的利益上，大大地堅固你的信仰。 

 

告訴大家，共濟會其中一個重要陰謀，就是要消滅所有人的民族感情，好建立一個全球一體

化的世界，讓敵基督上位掌權控制全球。這不是電影情節，大家只要有眼看，聖經預言與現

實發展，都告訴我們這日子離我們不遠。所以，我們應當學習摩西，好好堅執自己的民族身

份，當然，還要層層上進，最終藉著基督 ，直找到愛的根源──我們的天父為止。 

 

摩西當年，他大仁大義、思恩念舊、慎終追遠之信，引導他「一出埃及」，自

己先脫離了埃及的窂籠，追隨上帝，再帶領他的同胞「二出埃及」。當年，相

對於摩西的埃及，屬靈上講，就是今天相對於我們的世界。我們是否也能有這

種大仁大義、思恩念舊、慎終追遠之信，引導我們也「出埃及」──遠離世界

的牢籠，追隨基督，直到得到那更美的賞賜呢？ 


